附件4：                       
确认函
致招标人：广州市北二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我公司已知悉贵司在沈阳至海口国家高速公路火村至龙山段改扩建工程机电工程施工招标公告第【4.3】条陈述情况，确认并接受本项目机电工程施工合同（下称“合同”）将于贵司控股公司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已符合并完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项下规定的合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公告、通函、取得股东及/或独立股东批准的要求，按情况适用）才能生效，即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完成相关合规程序为合同生效的前置条件。若最终因未完成合规程序（包括未能获得股东批准）导致合同未生效，招标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等。
我公司同时知悉并接受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根据上市规则就本项目下的相关标段合同是否需要取得股东批准取决于相关标段的交易金额，且中标人及其有关联关系的公司于本次改扩建工程下的交易金额需要进行合并计算，而若我公司希望进一步了解上市规则的合规程序内容，亦可浏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hk)以查阅上市规则。
我公司自愿参与本项目投标，并接受上述安排，如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未能就相关标段的合同完成合规程序（包括未能获得股东批准），我公司承诺放弃要求贵司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等）的权利。
本确认函一经作出，不可撤销。

投标人：_____________（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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